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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民政府文件 
 

莆政综〔2016〕154 号 
 

 

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 

发展“飞地工业”的若干意见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直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快实施“336”工程，促进优势互补，破解要素制约，扩

大有效投资，优化资源配置和项目合理布局，推动产业集聚发

展，形成全市一盘棋的整体产业分工格局，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按照“市场主导、政策引导”的基本原则，鼓励产业项目

到专业园区落地；鼓励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因规划、要素制约

等原因不适宜在本辖区落地的产业项目到有条件的县（区）相

关工业园区落地，通过规划、管理和财税分成等机制，实现互

利共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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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界定 

“飞地工业项目”，分为“招商引资项目”、“企业整体

迁建项目”和“企业再投资项目”。 

“招商引资项目”指“飞出地”通过招商引进的市外企业，

到“飞入地”落户，并在“飞入地”办理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，

具有独立核算单位资格； 

“企业整体迁建项目”指“飞出地”企业整体搬迁到“飞

入地”落户，并在“飞入地”办理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，具有

独立核算单位资格； 

“企业再投资项目”指“飞出地” 原企业仍保留生产，部

分投资项目到“飞入地”落户，并在“飞入地” 办理工商注册、

税务登记，具有独立核算单位资格。 

三、指标统计 

指标具体指招商引资额、产值、销售额、固定资产投资等。

“飞地工业项目”指标由“飞入地”负责统计，上报市统计部

门后，由市统计部门按比例再行调整。 

“招商引资项目”产生的引资额记入“飞出地”。项目建

设产生的固定资产投资由“飞出地”与“飞入地”按 5:5 比例计

算；自投产起五年内，产值由“飞出地”与“飞入地”按 5:5

比例计算，五年后产值计入“飞入地”。 

“企业整体迁建项目”和“企业再投资项目”建设产生的

固定资产投资由“飞出地”与“飞入地”按 5:5 比例计算；自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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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起五年内，产值由“飞出地”与“飞入地”按 5:5 比例计算，

五年后产值计入“飞入地”。 

四、利益分配 

“飞地工业项目”产生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由“飞入地”

实行属地征收，其所得财力年终通过财政结算进行划转。项目

建设期间及自投产起五年内产生的税收，由“飞出地”与“飞

入地”按 5:5 比例计算，五年后归属“飞入地”。 

特殊项目，市政府按照“一企一策”办法予以研究确定。 

五、工作机制 

（一）各县（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应根据“十三五”产业

发展规划及各自要素资源，明确产业布局和功能定位，按照一

个园区 1-2 个主导产业要求进行合理布点，避免同质化竞争，

推进产业集聚。 

（二）“飞地工业项目”的“飞出地”要对项目实行全程

跟踪服务，直至项目落地为止。“飞入地”需提供项目建设与

生产的必要条件，项目前期手续代办、工商注册及年检、税收、

安全生产等统一实行属地管理，“飞出地”积极配合。 

（三）“飞地工业项目”的节能减排、新增主要污染物排

放总量指标实行全市统筹平衡。 

（四）建立“飞地工业”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联席会议成

员单位由市发改委、经信委、财政局、商务局、统计局、环保

局组成，办公室设在市经信委，各县（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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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向市联席办报备飞地工业项目情况（详见附件），经市联

席办组织确认后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附件：莆田市飞地工业项目备案表 

 

 

 

莆田市人民政府         

2016 年 11 月 28 日      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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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莆田市飞地工业项目备案表 
 

企业名称： 

项目名称： 

项目投资（万元）：     建设起止年限： 

 
项目性质：□招商引资项目  □企业整体迁建项目  
          □企业再投资项目 
 
项目内容： 

 
 
 

 
飞出地政府意见：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飞入地政府意见：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市联席办意见：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 
 
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 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29日印发
 


